
“订单式”偷盗摩托车、电动车

窃贼出狱 10个月又作案 62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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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手好闲却不缺钱

成民警锁定对象
自 2011 年 5 月份以来，岚山

公安分局通过走访和近期的接警
情况发现，辖区内盗窃摩托车、电
动自行车案件发案率有所抬头。

针对这种情况，岚山公安分
局根据所接案件进行摸排走访，
同时，针对辖区内有前科的人员
进行排查。

据岚山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长王常高介绍，在侦查中，民警
发现，虎山镇的代某，外号“四个
耳朵”，没有正当职业，平日游手
好闲，却经常在外吃喝玩乐。代
某花钱也大手大脚，而且经常骑
来历不明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出入废品收购站。

对此，民警一方面分析辖区
盗窃摩托车、电动车发案规律及
盗窃现场周边监控录像资料，另

一方面针对代某的经济来源、生
活规律开展秘密调查工作。

2012 年 2 月 8 日，办案民警
根据掌握的线索判断，代某有重
大嫌疑。当天，民警在代某家中
将其抓获。

经审讯，代某供述了多次伙
同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李某抢劫、
盗窃的犯罪事实。

19 岁开始作案

盗窃恶习屡教不改
据了解，1998 年，年仅 19 岁

的代某就曾因盗窃罪被东港区
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六个月，
2001 年又因强奸罪被东港区人
民法院判有期徒刑七年，2006 年
年底减刑释放后，2007 年夏天因
偷盗被日照市公安局劳动教养

一年半，2009 年因盗窃罪被东港
区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一年半，
2010 年 8 月 8 日刑满释放。

王常高介绍，代某没读过一
天书，长大后就在家务农，偶尔给
别人打零工。因没有什么技能，平
时游手好闲，盗窃、抢劫就成了他
的“职业”。从 1998 年到现在，代某
虽然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4

次，但仍然改不了这个恶习。

作案手法娴熟

猪肉、洗衣粉都不放过
2010 年 8 月第四次刑满释

放后，已经 33 岁的代某依旧没有
正当职业。没有工作，但吃喝玩
乐的毛病却改不了。为供自己花
销，已经 33 岁的代某再次走上盗
窃的道路。

去年 5 月，为筹钱上网，代某
伙同朋友商量着偷铁换钱。一天
晚上，两人骑摩托车到岚山区东
潘家村小学附近，偷了一块 V 型
铁，在废品收购站卖了 120 元钱。

据办案民警介绍，代某作案
时什么都不放过，“ 2011 年 9 月 5

日晚上 9 时许，代某在岚山区松
树园村附近抢劫了一名骑电动
车的妇女，妇女身上带的钱包、
银行卡等物品全被抢走，连刚买
的猪肉、鸡蛋和洗衣粉也抢走
了。”

王常高说，因代某多次作
案，作案手法也非常的娴熟，现
在作案根本都不需要踩点，胆子
也越来越大。“代某主要是以盗
窃摩托车、电动车为主，没有特
定作案地点，走到哪偷到哪。”

据代某交代，从 2011 年 5 月

到被抓时，他共作案 62 起，其中
有 2 起抢劫，其余 60 起多是盗窃
摩托车、电动车。

朋友想买摩托车

直接找代某下“订单”
据了解，由于代某疯狂盗

窃，他的朋友基本上都知道代某
的“职业”就是偷摩托车，所以朋
友有需要摩托车的，会直接找到
代某下“订单”。

2011 年 7 月份，代某在朋友
李某家喝酒时，李某说“等有时
间给我弄个摩托车吧”，代某很
快明白李某的意思，一个月后，
代某在虎山中学附近偷了一辆
弯梁的新摩托车，以 500 元的低
价卖给了李某。

尝到“甜头”后，李某又跟代
某说，“你再弄辆电动车给你婶
子骑着干活吧”，几天后代某就
从韩家村偷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给李某。

王常高大队长介绍，犯罪嫌
疑人代某十个月作案 62 起，他这
种订单式作案有优势，就是赃物
很好出手，不会砸在手里，因此
代某的收入堪比都市白领，平均
一个月收入过万元。

王常高说：“一辆电动车、摩托
车，对于群众来说，是个很大的事。
现在，案件已经破获，主要嫌疑人
也已经抓获，下一步我们的主要
工作是全力追赃，尽最大力量追
缴赃车，给群众挽回损失。”

目前，岚山警方已经追回被
盗电动车、摩托车十余辆，其他
涉案车辆正在积极追缴当中。

年龄只有 33 岁，却已

入狱 3 次，被劳教 1 次。经

过多次改造也没有收住这

个“惯偷”的心，2010 年 8

月最后一次刑满释放后，

犯罪嫌疑人代某在 10 个

月的时间内疯狂盗窃摩托

车、电动车 62 起，涉案价

值 10 余万元。民警近日根

据掌握的线索，在代某家

中将其抓获。目前已经追

回 10 余辆涉案车辆。

▲ 22 日，民警对犯罪嫌疑人代某进行审讯。
通讯员 庞尊玺 摄

图为
民警已追回
的涉案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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